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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超过二百个亿。  

中共政法委二零零五年提出，

“平安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维稳”。

而“天网工程”是实现“平安建设”

的重要手段（因此“天网工程”有时

也被人称为“平安工程”）。迫害法

轮功则是政法委“维稳”的头号任务。

从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起，法轮功

学员就被当作头号“重点人员”，成

为中共迫害的目标。据不完全统计，

至今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

有 3645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上访人员、维权人士、不同政见

者、群体事件参与者等也被视为“重

点人员”成为政法委的目标。耗资巨

大的“天网工程”、“平安工程”，

成了政法委迫害无辜的工具。  

薄王二百亿“平安工程”内幕 
据《财经》杂志报道，二零一一

年三月，王立军任局长的重庆市公安

局宣布“平安重庆”工程总投资一百

七十亿元。五个月后，重庆市政法委

负责人称，重庆共投入近二百亿元。

当年，江泽民为了铲除法轮功信

【明慧网】历经近四十个小时的

“全民搜索”，吉林长春盗车杀婴案

三月五日晚间告破，嫌犯主动到公安

机关自首。长春市民（包括婴儿亲属）

和网友对长春市斥资几亿元建设的

“天网工程”发出责难，“天网工程”

被质疑、戏谑为“睁眼瞎”、“白内

障”工程。人们质疑，被盗车是市民

报警找到的，嫌犯是自首的，孩子被

害的地点也是嫌犯自己指认的，请问

“天网工程”发挥了什么作用？  

百亿“天网”成迫害工具 
据中国吉林网的报道，“长春市

政府决定二零一零年再投入一亿元

专项资金启动天网工程（二期）建设，

明年还要继续投入一亿元，并逐年追

加一千万元予以强力保障”。也就是

说，从长春市启动“天网工程”到建

设二期工程，至少已经投入三亿多

元。此二期工程将使长春市实现所有

单位、所有路口监控探头全覆盖。  

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早在二零

零六年，全国第二批三十八个示范城

市的“天网工程”，直接和间接投资

仰，曾下令“六一零”（专门迫害法

轮功的机构）和政法系统对法轮功学

员实行灭绝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

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在迫害法轮

功上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几年下来，

中国犹如“警察国家”，二零一一年

维稳开支为 6244 亿元，增幅为

21.5%，连续两年超过国防开支，亦

比国防经费的 12.7%增幅高得多。 

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正是依

靠积极迫害法轮功，投靠江泽民集

团，不断捞取政治资本，使政法系统

成为“第二权力中心”。 

“平安工程”致使社会危机四伏
江泽民、周永康领导下的政法系

统多年来耗空国库迫害法轮功的结

果，使中国社会道德遗失。最近，发

生的近万头死猪尸浮黄浦江事件、毒

奶粉事件、以及盗车后将两个月婴儿

活活掐死的恶性事件，都说明了在道

德遗失的社会，人们连最基本的包括

空气、水和社会安全在内的生存环境

都无法保障。每个人都在因为这场迫

害而付出沉重的代价。（文／钟延）

窃车杀婴案牵出的百亿平安工程真相 

（明慧记者章韵多伦多报道）二

零一三年三月十七日，加拿大法轮功

学员应邀参加多伦多第二十六届圣

派翠克节游行，天国乐团和腰鼓队是

游行中仅有的华人团体，队伍整齐，

乐曲振奋，受到观众赞赏。加拿大

CP24 电视台做了现场直播。 

游行总指挥布莱恩•法莫先生赞

扬法轮功队伍精彩，并说法轮功为社

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加拿大是受

欢迎的。游行负责人艾伦•洛斯说：

“天国乐团是我最喜欢的，他们的演

奏非常受欢迎，你看看周围观众对他

们的欢呼就知道了，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连续七年都邀请他们。” 

法轮功队伍受到很多华人的欢

迎。一位年轻华人女士看到打着“法

轮大法”横幅的天国乐团过来时，欢

多伦多圣派翠克游行  法轮功团体受欢迎 

呼着对朋友说：“看，法轮功！好多

华人啊，赶紧给我拍照。”拍完后，

她对记者说：“我姓叶，从大陆出来

旅游的。你知道吗？我在香港看到法

轮功，到欧洲看到法轮功，在这又看

到了，法轮功真的全世界都有耶，还

特别多人。今天的游行也是法轮功人

最多，队伍最长，阵势最大。我真高

兴，到哪都看到他们。很遗憾，只有

在中国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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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0 日上午 9 点多钟，国保

大队一伙人又到榆树市玉石缘商店

强行绑架了 66 岁老人沈自清，当沈

自清老人家女儿、儿子、儿媳去国保

大队要人时，国保警察强行驱赶，国

保大队长范洪凯蛮不讲理，将沈自清

女儿周宇洁上衣拽坏、上衣纽扣被拽

掉两三个，周宇洁被范洪凯推搡，当

场倒地休克方才罢手。沈自清儿子、

儿媳据理力争，被国保大队以妨碍公

务抢人的罪名送拘留所欲拘留 10 天

迫害，将沈自清老人欲拘留 15 天迫

害。◇ 

产党政府（红色高棉）的五个高官进

行审判。二零一二年二月三日，“联

合国战争罪法庭”驳回了前红色高棉

监狱长康克由的上诉，并将其原判三

十五年监禁改为无期徒刑。  
现年六十九岁的康克由，在审讯

中承认：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负责

看守 S21 监狱期间，有一万五千人被

他以严刑逼供手段虐待致死。康克由

于二零一零年被判处三十五年监禁。

但他辩称：自己“仅仅是执行命令”。

法庭驳回康克由上诉的裁定书

中说，康克由是一名“令人震惊的凶

残人物”，理应受到“现有的最高的

刑罚”，并将其改判为无期徒刑。这

是一项终审判决，没有上诉的可能。

纽伦堡审判的教训  
在六十多年前的纽伦堡审判中，

所有纳粹战犯都曾经用同一理由为

自己辩护：“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

追究，杀害犹太人是在执行法律。”

很多警察，对于正义律师们讲述

“修炼法轮功合法”或“迫害信仰有

罪”等不以为然，认为：今天中国谁

说了算听谁的，“权大于法”。然而

分析很多事件之后，人们不难发现：

所有迷信“权大于法”而不知退路的

人，都在后来的什么时候被法律所

治。因为强权之上，天理永存。以下

选摘几个实例。  
文革时期的北京公安局长 
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在文革期

间追随当时的当权派，以执行公务之

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他在大权

独揽期间，肆意迫害，谁敢说个“不”

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

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他还

利用手中的职权，长期将北京市公安

局某处级机关内的一名年轻貌美的

女干部拉在身边，经常陪伴他出入高

级饭店和其它场合。  
文革结束，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

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一九七七年

五月十八日，当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

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

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五月

十九日上午，刘传新自杀身亡。  
红色高棉的追随者  
二零零九年二月，由联合国推动

的群体灭绝案法庭在柬埔寨首都正

式开庭，以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

及谋杀罪指控，开始对前波尔布特共

法官们充分讨论后认为，纳粹战

犯执行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罪恶。

法官们以“恶法非法”的原则驳斥了

纳粹的辩护理由，并将包括集中营护

士在内的迫害参加者判处了绞刑。 
德国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

说：“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

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

利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以

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

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是法下之法。

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也。” 
所有执行命令或所谓执法的人，

如果所行之事，与良知和人性常理相

违背，也是在违法，一旦司法形势拨

乱反正，其必将面临着相应的惩罚。

人做什么都是给自己做，好坏皆

有循环报应。眼下，在如何对待法轮

功及其修炼者这个与良知碰撞的问

题上，愿所有不想失去未来的警界同

胞们明智谋身，良知决断。◇ 

别迷信“权大于法” 

图：纽伦堡审判图片。1945 年二战结
束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否决了迫
害帮凶们“奉命行事”的辩解。 

图：1946 年，经过纽伦堡国际法庭的罪
行认定，纳粹集中营“死亡护士组”医
护人员被执行死刑。 

榆树迫害简讯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获得世界各
国的褒奖、支持议案与信函等3000
多项；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
被译成30多种文字出版发行，受到
各族裔人民的喜爱。 

法轮功自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
从中国长春传出，因其袪病健身的
神奇功效和使人道德升华的感召
力，使众多人走入修炼， 

短短几年时间，传遍中国大江
南北。对此，1999年7月中共发动迫
害前，大陆媒体都曾做过正面报导：
1997年12月24日，《医药保健报》
报导“祛病健身首选法轮功”。1998
年11月24日，上海电视台报导了“全
世 界 约 有 一 亿 人 在 学 法 轮 大
法”……而今，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